教师资格网上报名须知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3年师范教育类专业应届毕业生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粤教继〔2013〕7号），我省面向师范教育类专业应届毕业生认定教师资格工作将于今年4月展开。网上报名结束后，申请人须按规定时间到二级学院进行现场确认，不允许跨学院确认。未按规定时间进行现场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一、网上报名时间

2013年4月1日至4月8日 
二、网上报名流程

1．进入申报系统（http:// jszg.gdhed.edu.cn），请选择“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注册”按钮，根据系统提示填写报名信息；建议本科学历毕业生申请高级中学教师资格或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认定机构选广州市教育局）；任教学科与所学专业一致（大家可参考自己的专业课程选择任教学科，不得跨专业）。
2．核对所填报名信息；

3．确认无误后提交报名信息；

4．提交报名信息成功后，系统返回此次报名生成的报名号，请申请人牢记报名所填写的姓名、身份证号、密码及报名号，这些资料是以后修改报名信息以及现场确认时的重要查询条件；

5．申请人请牢记设定的登录密码，忘记登录密码不能登录的责任自负；

6．请申请人自行填写并打印“报名号及现场确认信息”、“申请表”（请严格按照系统打印说明设置好打印页面，用A4纸打印好，再按照“封面”与“思想品德栏”一面、“填表说明”与“姓名栏”一面用一张A3纸双面复印后，本人在指定处签名，照片不用贴）；

请毕业生在A3申请表的封面左上角，用铅笔写上“报名号：XXXXXXXX”,字体不宜过大。

A3申请表第二页第一栏“思想品德鉴定意见”至第五栏“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结果”的填写事宜：

1 “思想品德鉴定意见”：填写“该生思想积极向上，政治立场坚定，学习认真努力，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诚实守信，各方面表现良好”。

2 “身体和健康状况”：填写“合格”。

⑶“修学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情况”：填写“符合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特许条款”。

7．报名结束以后，请点击“退出”按钮关闭报名页面，以免信息被他人更改，给申请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8．申请人在网上申报时须提交申请人本人近期蓝底正面免冠电子照片，系统会自动裁剪自动生成，照片宽114像素，高156像素，文件大小不超过20k，jpg格式；电子照片须是与教师资格申请表、教师资格证书上粘贴的照片同一底板。（学历电子照片）
 
三、网报现场确认

1．现场确认时间：

4月8日至4月13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2：00至5：30）
2．现场确认地点：

西校区综合楼408
3．现场确认申请人应携带以下资料（复印件规格：使用A4复印纸单面复印）：

（1）报名号；

（2）《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2份，A3纸正反双面，要求见上面“二、网上报名流程”第6点)；

（3）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A4）；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1份）；

（5）学业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1份）；
（6）《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1份，由二级学院填写好并签名、盖章）；

（7）《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医院直接提供给学院，自行体检或复检的请按时提供）；

以上要求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的证明（证书）材料，由二级学院审核后留存复印件，原件退还申请人。

注意：未按上述要求填写者，或填报不规范者，一律退回重填。
